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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园林局）： 为了认真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文明景区环境，构建和谐景区，我

部决定在全国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深入开展创建文明风景名胜

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大

创建工作力度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在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形势下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风景名胜区创建工作的重要性。

风景名胜区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的

优势，整合现有自然和人文资源，挖掘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把创建文明风景名胜区活动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

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风景名胜区两个

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创建文明风景名胜区的长效机

制。各地要强化统一领导，继续加大创建工作力度，严格按

照创建标准的要求，认真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创建责

任制，切实把各项创建措施落到实处。 二、创新活动形式，

丰富创建工作内涵 认真总结文明风景名胜区活动创建工作的

经验，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创新文明风

景名胜区活动形式，丰富创建工作内涵。要加强风景名胜区

教育基地、游人中心、数字化景区、红色旅游等建设力度，

强化风景名胜区的宣传、教育和展示功能，宣传展示祖国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正把风景名胜区建设成为提高公

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阵地，建设成为传播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要通过创建

活动，使景区在服务质量、环境秩序、规范化管理、硬件设

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得到全面提升，不断提高景区的整体管

理水平。 三、严格掌握标准，扎实推进创建工作 各省、自治

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园林局）要认真组织推进文明风景

名胜区创建工作，严格按照《文明风景名胜区标准》（修订

稿，附后），组织做好创建文明风景名胜区工作。同时要结

合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的《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暂行标准》（文明办［2005］8号）中关于文明景

区的有关标准要求，明确创建目标，扎实推进工作，并定期

或不定期进行检查、考核。我部将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定

期组织检查和评审，对达到“文明风景名胜区标准”的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授予“文明风景名胜区”称号。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